
 

111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2月21日 

一、委員組成                                                                  

主席：曾泰源律師 

委員：鄧煌發教授、曾豐仁副院長、林燕姿科長、李韻如心理師。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1. 111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主題:因應新修正之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施行後，花蓮看守所業務執行困境。 

2. 視察重點: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於109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有鑑於新舊法規差異甚鉅，對於矯正機關之運作及人權保

障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爰此，就現行法規運行後該所業務及勤務執行狀況予以瞭解，並針對該所遭遇之業務困境提案討論，

歸納問題癥結點，協助改善困境，俾利整體獄政之運作。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111年2月18日於花蓮看守所召開本年度之第一次視察會議，由花蓮看守所戒護科參與視察會議，並由戒護科管理

員王昱凱進行簡報報告(附件1)，以瞭解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實施後，所方業務執行困境有更全面之認識，並提出建議

及解決方案。 



 

2.因應本季視察重點，會議針對花蓮看守所現行有關收容人之轉介安置困難，接見聽聞、書信檢閱與戒護安全之關聯進行訪

查。本小組於同日與該所戒護科進行會議討論，以瞭解目前執行狀況及所衍生之問題，分述如下: 

(1) 轉介安置:根據監獄行刑法第64條之規範，受刑人遇有保外醫治需要時，經報請檢察官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時，無

法辦理相關程序、或無人可協助辦理時，監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該所在地之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又監獄行刑法第142條

第1項、羈押法第110條第1項，監所釋放衰老、身心障礙、重病或不能自理生活之受刑人前，應通知其家屬或其認為適當

之人前來接回，無法通知或通知後拒絕接回者，監所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收容人戶籍所在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

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惟實務上，常遇收容人不具備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要求之社福身分，致使相關作業無法進行。 

(2) 接見聽聞與戒護安全:現行監獄行刑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羈押法第62條第1項、第2項，監所對於收容人之接見僅得

監看、並以錄音、錄影方式記錄內容，僅於有事實足認具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虞者，始可於接見中聽聞或接見後檢視

紀錄內容。惟非所有具危害監獄秩序或安全意圖之受刑人，皆會將其意圖表彰於外，使戒護人員得以發現異狀，其危害

之計畫或意圖若處於計畫階段或未外顯，絕非戒護人員可察覺，對比監獄行刑法舊法第65條，接見時應監視之規定，其

差距及影響層面可見一斑。爰此，在現行法規範下，戒護人員對囚情之掌握及戒護安全之維護將更加困難，致使無法有

效防止收容人脫逃、自傷、暴行或為其他擾亂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 

(3) 書信檢閱與戒護安全:監獄行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項，羈押法第6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監獄人員對收容人之書信，

除特殊情形外，僅得以開拆或其他適當方式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不得閱讀其內容，而收容人與其律師、辯護人或公



 

務機關間互通知書信，縱有特殊情形，亦不得閱覽。於新法尚未施行前，有關書信之檢閱規定，皆由監獄長官檢閱之，

兩者差距千里。書信檢閱之重要性對於該所及整體矯正機關之戒護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及影響，承上述(2)觀點，非所有具

危害監獄秩序或安全可能之受刑人，皆為監獄行刑法第74條第2項、羈押法第66條第2項所列之特殊情形收容人。爰此，

書信內容之檢閱權大幅限縮，將影響機關整體安全及運作。近期花蓮監所人員疑似遭人唆使外界人士毆傷，若查證係屬

該監受刑人所為，更足以彰顯通信及接見無法閱覽或聽聞內容之弊端，以保護人權隱私為出發點之立法立意固然值得讚

揚，惟偏廢司法正義、戒護安全、受刑人與戒護人員生命、身體法益之後果，是否值得以單純之隱私保障予以交換，值

得再行商議。 

 3.本小組於第一季無接獲收容人陳情之情形。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 轉介安

置問題 

1、 視察重點及說明: 

業務困境及衍生問題: 

1. 監獄行刑法第64條有關保外醫治受刑人之具保、責

付及限制住居所與監獄行刑法第142條第1項、羈押

法第110條第1項有關釋放之規定，均指示矯正機關

1、 心理師及社工師協助: 

於現行法規未進行修正前，該所得以透過

與所內之心理師及社工師商議，尋找適合

收容人之民間機構，借助心社人員於社會

福利領域之專業背景及認識，獲取額外資



 

無法為相關辦理程序時，應檢具資料通知社會福利

主管機關為轉介或適當之處置。惟經社會福利主管

機關回應，辦理相關服務時，個案應具備社福身分

(諸如身心障礙者、兒童、老人、婦女及遊民等身

分)，始可獲得相關資源之協助；惟非有社福身分

者，無法獲取社福資源之支持。 

2. 部分收容人與家屬關係決裂或無家屬，致使無人辦

理相關具保、責付等必要手續。 

3.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無法協助辦理個案所需之相關程

序，致使案件再度移交矯正機關接手，並代替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為社政工作內容，尋覓適當之協助窗

口或民間機構，與立法目的大相逕庭，徒增矯正機

關業務及辦理困難。 

1、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經衛生福利部、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及花蓮社會福利

中心回覆，辦理轉介安置之收容人本身必須具有相

對應之社福身分為前提；若個案僅為重病、或因其

他因素致使不能自理生活時，將被排除於法規保障

之外。 

2. 以上無法辦理之情形，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督導回

覆，乃係法規制定期間，立法部門無召集相關社會

福利主管機關與會研議，致使法條規範與實務可行

範圍不重合。 

3.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無法辦理個案協助，致使個案僅

得由監所辦理轉介安置，尋找合適之賦歸轉銜單

位。 

4. 部分個案無家屬或與家屬決裂，致無人為相關手

續。惟現行法規無賦予矯正機關強制力，以防止家

屬之不作為，針對無家屬者，除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外，無提供政府設立之安置機構或更生單位予以協

源及協助。 

2、 修正現行法規之規定: 

本議題之癥結點，非個別監所得以解決，

須由獄政、立法、社政、衛政等多方主管

機關共同商議並增修相關法條或授權命

令，詳細規範各單位所應負責之業務範

圍、確認修正後之可行性，以排除立法與

實務不一之困境；此外，對於收容人之家

屬，應立法加以要求，規範其作為義務，

防止家屬因與收容人關係決裂而不聞不

問，耗費社政資源。 

3、 設置政府之安置機構及更生保護單位: 

現有安置單位多以民間機構為主，政府營

運之中途之家及更生賦歸安置機構仍屬少

數，且部分個案情況特殊，民間機構考量

收容難度與相關風險，多數不願收容，因

此設立官方之更生賦歸機構確有其必要

性。 

4、 設立線上通報機制: 

借鑑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之通報機制，

安置轉銜之通報應改以網路線上填具通報

單，代替公文往返之傳統程序，爭取時效

性，線上通報立案也較易使各單位積極作

為，防止推諉與拒絕辦理之情事。 

5、 於釋放前先行恢復收容人之社福身分: 

收容人於機關服刑期間，其社福身分將暫

停適用，致使出矯正機關前，無法以相關

社福身分獲得轉介安置協助。爰此，於收

容人出監前，應先行恢復其社福身分，以

利轉介安置之進行。 



 

助。 

1、 接見與

戒護安

全之關

聯。 

1、 視察重點及說明: 

業務實施困境及衍生問題: 

1. 根據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之規定，矯正機關對

於收容人之接見，僅得監看、並以錄音、錄影方式

記錄內容。其接見內容之檢視及聽聞，僅得於有事

實足認收容人有危害監獄秩序或安全者，始可於接

見中聽聞或接見後檢視。惟具危害監獄安全或秩序

之虞者，豈皆將表現其意圖及舉止於外?致使部分違

背法令、自殺、自傷行為與有害監獄安全或秩序之

舉止無法及時防備，僅得於事後覺察。 

2. 部分收容人性格內向、內隱，不善表達情感，非屬

監獄認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虞者，惟其若家逢

巨變、心緒不定或密謀危害監獄安全及秩序之計畫

時，將無法及時察覺其異狀，亦可能有心之人，利

用接見機會，向外界聯繫表述違法意圖或計畫，裡

應外合危害機關安全。 

3. 收容人可利用接見漏洞，向外界聯繫進行串證、偽

證等違法情事，或教唆、煽惑外界團夥為犯罪行

為；不肖律師亦可藉此，指導或教唆禁見被告與外

界進行上述行為，嚴重破壞司法正義，亦使禁見之

本意及保全證據目的蕩然無存。 

1、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據監獄行刑法舊法65條規定，受刑人之接見，除另

有規定外，應加以「監視」；惟新法修訂後，監獄行

刑法第71條第1項改為「監看」，其接見之內容，僅

得於有事實足認受刑人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虞

時，始得於接見中聽聞或接見後檢視錄像內容。 

2. 承本案業務實施困境及衍生問題1所述，實務實施層

1、 修正現行法規之規定: 

保障人權隱私確有其必要性，惟矯正機關

之收容人較一般人情形有異，且監所須以

整體戒護安全性、受刑人及全體職員之安

全為考量。是以，適度限制收容人之權

益，以維持機關運作及整體收容人之安

定，應為妥適之解釋，其隱私之維護，可

賦予戒護人員嚴密之保密義務並科處法律

責任，才屬合理規範，而非一味以上綱人

權為前提，限制戒護人員保安作為之可

能，以致造成更嚴重之戒護事故。此外，

由於全球人權意識抬頭，致使國內立法時

多為保障人權而限縮原有管理作為，惟考

量國內常年不足之戒護人力，原有管理措

施仍可維護機關安全及戒護穩定，如今法

規限制戒護人員作為可能，恐將影響整體

矯正機關之安定。 

2、 AI電子監聽、監控設備: 

矯正機關於整體戒護安全之考量下，確有

須瞭解收容人接見內容之必要性。爰此，

建議利用或開發科技設備提供輔助，導入

語音辨識系統代替人為監聽，預先於系統

輸入敏感詞彙用以辨識(如收容人提及自

殺、藥、毒品、暴動或脫逃等字詞)，由

AI 判讀接見內容，並針對有問題之詞彙發

出示警提醒，將便於戒護人員做出危機處

理反應及防範措施。 

3、 免除矯正機關於收容人自殺之責任歸屬: 



 

面，針對受刑人有事實足認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

之虞者，其認定及判斷實屬難題，且僅得防範於接

見前早有危害監獄之疑慮者或機關內列管之特殊收

容人，對於尚未表現異狀者，實無以防避之可能

性。 

3. 受限於現行監獄行刑法之規範，時有受刑人出現重

大違規事件或機關發生嚴重戒護事故後，於調查期

間調取其接見、通信內容，發現事件早有預謀或徵

兆之情事發生，惟受限於法規不當規範，致使防微

杜漸之機會大幅降低。 

收容人發生自殺之行為，無疑係戒護人員

最為懼怕之舉止，嚴苛法令使戒護人員動

輒得咎，後續繁雜漫長之訴訟與究責調查

更將矯正人員置於憂慮中。於現今世界潮

流下，西方多數民主國家已全然免除矯正

機關人員對於收容人自殺之究責，認為此

行為出於自由意志，抉擇之後果應為受刑

人自我承擔，理應非由矯正人員所負責。

是以，國內法令大量借鑑西方立法內容，

其立法、行政思維與規章亦應一併更新，

使法規及行政保有一致性。 

3、 書信檢

閱與戒

護安全

之關聯 

1、 視察重點及說明: 

業務實施困境及衍生問題: 

1. 依監獄行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項及羈押法第66條

第1項、第2項規定，監獄人員對收容人收受及寄發

之書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得以開拆或其他適

當方式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針對收容人與其律

師、辯護人及公務機關互通之書信，縱使符合監獄

行刑法第74條第2項及羈押法66條第2項情形，亦不

得閱讀內容。 

2. 對比監獄行刑法舊法皆由監獄長官檢閱書信之規

定，差異甚鉅，勢必對原先之戒護安全帶來影響及

衝擊，惟現行法規實施後，無針對書信內容之檢閱

輔以或增設其他解決方案，恐令戒護安全出現漏

洞，遭有心人士利用而為不法行為。 

3. 掌握囚情勢必需瞭解收容人之內心活動與生活近

況，不可避免會對個人隱私有所侵犯，惟此侵犯，

乃建立於維繫矯正機關之穩定，而非以窺視個人私

事為出發點。且收容人與管教人員之關係特殊，其

1、 修正現行法規: 

承上案由二之視察小組建議一，針對現行

法規賦予戒護人員保密義務與相應之洩密

法律責任，有條件的開放閱讀書信內容。 

2、 由法務部、矯正署研議相關解決方案: 

接見及通信之法規既已制定，其於修訂法

令前，各矯正機關僅得依法行政，惟此類

法規範影響整體戒護及司法正義甚鉅，且

非單獨機關得以解決處理之情事，其解決

方案實應由主管機關與監督機關商議研擬

相關替代方案。 

3、 AI或相應之字體內容辨識系統: 

承案由二之視察小組建議一，惟每人書寫

習慣及字跡呈現差異甚鉅，因此對比語音

辨識，字跡辨識示警之困難度將更加巨

大。但仍為兼顧隱私保護及戒護安全之可

努力方向之一。 



 

於書信所陳述之個人情狀，非屬管教人員日常得以

得知之範圍。是以，若僅以行為表現為觀察，而不

可閱讀其書信，將無法或難以知悉其真實情緒及狀

況。 

1、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於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規定，僅得對書信檢查

有無夾藏違禁物品之規定，實於戒護上產生嚴峻之

影響。 

2. 掌握囚情為各矯正機關核心值勤方針之一，書信內

容實為收容人最由衷之抒發，有助於戒護人員落實

囚情探訪，穩定機關運作。 

3. 收容人書信內容之閱讀，具保護嚇阻及適時關懷之

益處。書信作為收容人與外界通聯之主要方式之

一，閱讀內容將有效增加意圖違法、脫逃或暴行者

與外界之聯繫難度，或發現表露輕生意圖之受刑人

之自殺行為；收容人與家屬往返之書信，亦可獲知

家中狀況，以及是否有協助之必要性，及時導入社

政資源予以援助，並使收容人消除後顧之憂，得以

安心服刑，對於機關戒護安全之提升有明顯助益。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本次會議無歷次視察建議處理事項之列管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無 無 無 無 

五、附件 

本次會議簡報: 



 

 

 

 

 

 

 

 

 

 

 

 

 

 



 

 

 

 

 

 

 

 

 

 

 

 

 

 

 

 



 

 

 

 

 

 

 

 

 

 

 

 

 

 

 

 



 

 

 

 

 

 

 

 

 

 

 

 

 

 

 

 



 

 

 

 

 

 

 

 

 

 

 

 

 

 

 

 



 

 

 

 

 

 

 

 

 

 

 

 

 

 

 

 


